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200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体检、复试与录取工作安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8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现对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复试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按需招生，宁毋缺滥，确保招生质量。
二、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焦李成

副组长：廖桂生  刘应南  

成员：石光明  邓卓峰  黄平宁   李燕    张莉

招生工作地点：主楼III区208    联系电话：88202276

三、复试分数线
	专业代码
	报考专业
	总分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

	
	
	总分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325
	50
	50
	80
	80

	080902
	电路与系统
	325
	50
	50
	80
	80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315
	50
	50
	80
	80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315
	50
	50
	80
	80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315
	50
	50
	80
	80

	081022
	信息对抗
	315
	50
	50
	80
	80

	081023
	智能信息处理
	315
	50
	50
	80
	80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315
	50
	50
	80
	80

	083001
	环境科学
	315
	50
	50
	80
	80

	083002
	环境工程
	315
	50
	50
	80
	80

	081103
	系统工程
	315
	50
	50
	80
	80

	注：
	在满足总分的前提下，英语和数学成绩可分别最低降至45分和75分，但英语和数学成绩之和必须大于等于140分。


四、复试办法

1、差额复试比例为1：1.1，优先保证小学科的招生指标。
2、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知识笔试、综合面试（包括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专业知识口试及综合素质考察等）。凡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必须在复试前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声明，并加试两门所报考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否则视为复试成绩不合格，不予录取。
3、专业知识笔试成绩占复试总成绩的40%，综合面试成绩占复试总成绩的60%。
总成绩＝（初试总成绩/500）×70%×100+复试总成绩×30%。复试中，综合面试成绩小于60分者、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结果不合格者、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课程成绩不合格者，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4、专业知识笔试内容
	报考专业
	同等学历加试科目
	专业知识笔试科目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微波网络、2.工程数学；              
	笔试一：电磁场理论、微波技术与天线（各占50分）；                                  

	080902 电路与系统
	1.随机信号处理、2.高频电子线路；                         
	笔试二：微机原理（50分）、数字信号处理（50分）、电子线路（50分）（考生在三个模块中任选二个）； 
参考书请查阅研究生院网站的08年硕士招生简章。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081022 信息对抗
	
	

	081023 智能信息处理
	
	

	081103 系统工程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083001 环境科学
	1.随机信号处理、2.高频电子线路；                         
	笔试三：四选二：（1）电磁场理论（50分）（2）电子线路（50分）（3）数字信号处理（50分）（4）概率论和常微分方程； （50分）                                     

	083002 环境工程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5、具有复试资格的考生，只参加原报考专业要求的专业知识笔试科目，若调剂其它专业，该专业知识笔试成绩依然有效。

五、复试时间安排

1、复试时复试小组将进行资格审查，考生须携带以下材料：

①入学考试的准考证；
②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③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生带学生证)及一份复印件（交给复试小组秘书），录取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入学报到时必须持双证，否则取消录取资格；
④四级英语通过证书；
⑤一张一寸免冠照片(体检表用)；
⑥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档案单位红章，交给复试小组秘书)；
⑦考生报名信息表。

2、  4月8日下午14：00分——16：00在新校区和老校区举行各学科复试学生的专业知识笔试，考场安排请留意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门外的工作信息栏通知。
3、 4月10日和11日进行“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学科的综合面试。
4、 4月14日和15日进行“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信息对抗”等其它学科的综合面试。综合面试时间和地点由各面试小组确定，请随时留意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门外的工作信息栏通知及电院网站的通知。
六、调剂

1、2008年我院生源充足，不接收外校及西电其它学院调剂。
2.、报考“信号与信息处理”和“电路系统”专业的考生，总分必须在325分以上方可申请调剂到其它学科。4月7日——8日招生办公室接收调剂申请表，调剂申请表可在电子工程学院网站（see.xidian.edu.cn）上下载。
3、 需向外校调剂的考生，请到研究生院办理相关手续（网上下载调剂表）。
七、录取

1、2008年我校硕士研究生继续采取预录取制度，学院在录取的同时确定考生录取类别，张榜公示录取名单，并按研究生院的要求发放《预录取通知书》，时间预计在4月21日，在电子工程学院网上发布预录取结果之前，请各位同学不要以任何方式询问录取结果，以免影响录取进度。
2、考生在领取《预录取通知书》后，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培养费，缴纳培养费的方式详见《预录取通知书》，学院将根据校财务处的收费凭证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录取后不能按时入学的应届本科生，请在预录取通知拿到后及时申请保留学籍，否则不被保留。2008年的国防生均录取为委托培养研究生，其研究生入学资格予以保留，先到军队报到工作1～2年后，再以军队干部身份返校学习。关于保留学籍年限，被录取的国防生必须在正式录取前到各选培办开具证明后交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以免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3、 2008年我校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费标准：委培生28000元、MBA研究生38000元，其中不包括生活费、住宿费等其它费用。
八、体检

1、参加复试的所有考生（全国统考、强军计划、单独考试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不体检者视为体检不合格。
2、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执行。

3、时间安排：4月12日和4月13日早晨7：30----12：00，空腹到校医院领取体检表进行抽血查体和常规体检，体检费用学生本人支付。 
九、其他

为了方便考生复试期间食宿，提供以下服务指南，请参考！

1、住宿

西电科技宾馆       电话：029-88202716或029-88201638

                   地址：西电科大家属院东南院36号楼东侧或西电科大幼儿
园南侧

云诚酒店           电话：029-88245231

                   地址：光华路东段东口（公交五公司对面）

2、餐厅

科技餐厅           电话：029-88203210

                   地址：西电科大家属院东南院36号楼东侧或西电科大幼儿
园南侧

西电科大餐厅       电话：029-88202751   地址：西电科大东南门口
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2008年4月2日
